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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帄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
公處字第 103141號 

 

被處分人：生命之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54650590 

址    設：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 段 270號 3樓之 5 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君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

備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，應與 103

年 2 月 20 日前加入之傳銷商，締結並交付載明法定事

項之書面參加契約，並將證明文件送本會備查。 

三、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。 

事    實 

被處分人被檢舉疑未向本會報備即開始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涉

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法規定之情事。 

理    由 

一、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於 103 年 1 月 29 日公布施行，依該

法第 39 條規定，自該法施行之日起，公帄交易法有關

多層次傳銷之規定，不再適用之。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

3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，指透過傳銷商介紹

他人參加，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、銷售商品或服務之

行銷方式。」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多層次傳

銷事業，指統籌規劃或實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、工商

行號、團體或個人。(下略)」第 5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

傳銷商，指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，推廣、銷售商品或服

務，而獲得佣金、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，並得介紹他人

參加及因被介紹之人為推廣、銷售商品或服務，或介紹

他人參加，而獲得佣金、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。與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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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次傳銷事業約定，於一定條件成就後，始取得推廣、

銷售商品或服務，及介紹他人參加之資格者，自約定時

起，視為前項之傳銷商。」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多層

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，應檢具載明

下列事項之文件、資料，向主管機關報備：(下略)」與

原公帄交易法第 8 條及依公帄交易法第 23 條之 4 授權

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5條規定，對於多層次傳

銷事業應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，檢具載明法定

事項之文件資料踐行報備義務，兩者要件具有同一性，

又因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行政罰鍰較公帄交易法之罰

鍰為輕，故依行政罰法第 5條所規定從新從輕法律適用

原則，本案即應適用多層傳銷管理法規定進行論處，合

先敘明。 

二、 被處分人係自 102 年 11 月底開始對外從事多層次傳

銷，即欲加入被處分人多層次傳銷組織者，於繳交 300

元入會費，且訂購價值 100BV（即新臺幣 3,600元）以

上商品後，成為被處分人「事業商」，取得介紹他人加

入，推廣多層次傳銷之經營權利。而「事業商」除可因

推薦新人加入而領取「推薦獎金」外，並可因推廣、銷

售商品之業績以及招募組織傳銷商達一定條件後，逐一

晉升「綠寶」、「紅寶」、「翡翠」、「鑽石」及「皇冠總裁」

等不同組織聘級，而可分別獲領「組織對碰獎金」、「組

織輔導獎金」、「領導獎金」、「營業分紅」及「自動重購

獎金」等多層級組織獎金。被處分人亦坦承自 102 年

11 月底、12 月初，即採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「生命超

抗」商品，此有被處分人歷次陳述說明，及被處分人與

傳銷商簽訂之傳銷商契約書暨獎金發放資料可稽。惟被

處分人至 102 年 12 月 16日始向本會報備，並於 103 年

2 月 20 日方完成報備程序，依法應於報備完成日 103

年 2 月 20日後，始得實施多層次傳銷。 

三、 被處分人之組織及獎金制度，為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

加，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、銷售商品，核屬多層次傳

銷管理法第 3條所定義之多層次傳銷。被處分人為該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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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次傳銷計畫之統籌規劃者，自 102 年 11 月底未向本

會報備即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，核已違反多層次傳

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。 

四、 綜上論結，被處分人未向本會報備即開始實施多層次傳

銷，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。經

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

益；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；違法行為危害交

易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；違法者之規

模及經營狀況；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警示；以

往違法類型、次數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違法後悛悔

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，爰依同法第 32 條前段規定處

分如主文。 

證   據 

一、 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簽訂之傳銷商契約書暨獎金發放資

料。 

二、 被處分人報備之傳銷商品、多層次傳銷組織聘級及獎金

制度等資料。 

三、 被處分人 103 年 6 月 26 日、103 年 10 月 27 日陳述紀

錄以及 103 年 6 月 30 日、103 年 10 月 27 日書面補充

資料。 

適   用   法   條 

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

第 3 條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，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

加，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、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。 

第 4 條第 1項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，指統籌規劃或

實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、工商行號、團體或個人。 

第 5 條：本法所稱傳銷商，指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，推廣、

銷售商品或服務，而獲得佣金、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，並

得介紹他人參加及因被介紹之人為推廣、銷售商品或服

務，或介紹他人參加，而獲得佣金、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

者。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，於一定條件成就後，始取得

推廣、銷售商品或服務，及介紹他人參加之資格者，自約

定時起，視為前項之傳銷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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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第 1項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

為前，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、資料，向主管機關報

備：一、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。二、傳銷制

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。三、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

容。四、商品或服務之品項、價格及來源。五、其他法規

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

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者，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

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。六、多層次傳銷事業依

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

減損價值者，其計算方法、基準及理由。七、其他經主管

機關指定之事項。 

第 32 條前段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、第

20 條第 2 項、第 21 條第 2 項、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

定者，得限期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

施，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

第 19 條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，應審酌一切情狀，並注意

下列事項：一、違法行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。

二、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。三、違法行為危害

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。四、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。五、違

法者之規模及經營狀況。六、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

關警示。七、以往違法類型、次數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。

八、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03   年   12    月   9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

日內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

行政院。 


